关于生育保险新政策实施的有关说明
1、 门诊：不允许生育门诊挂号

2、 住院：

（一）入院登记条件
1、参保人员生育保险所在单位正常参保（审核标志为1），生育缴费比例>0（针对生育保险单位而非针对医疗保险单位）;

2、参保人员生育保险连续缴费12个月

（1）住院日期在月初（1～10日（含）之间）：从上月起倒溯12个月，建帐月数应=12。如：20150106住院，201412-201401均应存在正常帐目（指帐目年月而非建帐年月）。

（2）住院日期不在月初（>10日）：从本月起倒溯12个月，建帐月数应=12。如：20150111住院，201402-201501均应存在正常帐目（指帐目年月而非建帐年月）。
3、参保人员生育保险不欠费
鉴于区县医保中心生育保险因各种原因前期多存在欠费记录，仅判断一年内是否欠费。
（1）住院日期在月初（1～10日（含）之间）：从前3月（含）起倒溯10个月，缴费月数应=10。如：20150106住院，201410-201401不可欠费。
（2）住院日期不在月初（>10日）：从前2月（含）起倒溯10个月，建帐月数应=10。如：20150111住院，201411-201402不可欠费。
4、除流产外不可重复住院：入院时前一年不得存在除自然流产外（引产是否可列入待定）的其他生育住院收费记录。
（二）入院收费条件

如一次住院多笔收费，则前后收费病情必须一致。
